
芒市环境保护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贯彻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协调有关部门制订本市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经济、技术、资源配置和产业政策，并贯彻执行；组织编制芒市环境保护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并监督实施；参与制定芒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国土开发整治规划、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规划；负责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的组织实施；审批权限范围内的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区域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监督“三同时”制度的执行，负责污染防治设施的竣工验收；负责全市范围内污染源调查工作；组织实施污染源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提出我市污染源限期治理的方案和建议；负责全市环境监察工作；组织开展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监督检查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三同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执行情况；调查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和生态破坏事件；依法征收排污费；协同州环境监测站对全市环境质量的常规监测和重点污染源的监督性监测，掌握环境质量状况，发布环境状况公报，提出改善和保护环境的对策和措施，并组织实施；监督协调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指导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参与生态农业建设；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积极参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完成定量考核任务，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指导我市风景名胜区、旅游景点景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组织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全民环保意识；加强我市环境保护对外的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承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于环境保护的建议或提案，接待处理好群众的来信来访；指导我市各乡镇、厂矿企业环境保护业务工作的开展和队伍建设；承担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工作；完成市委、市人民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任务。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2002年6月，中共潞西市委、潞西市人民政府以“潞发 [2002]19号”《关于印发潞西市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下发，成立潞西市环境保护局，作为市人民政府的职能组成部门，对全市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纳入芒市环境保护局2016年度决算编报的单位工7个。其中行政5个，事业2个。分别是：办公室、财务股、污防股、自然股、环境影响评价股、监察大队及环境监测站。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芒市环境保护局2016年度年末实有编制21人，其中行政7人（含行政工勤编制1人），事业编制14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11人（含行政工勤1人），事业人员20人。

退休人员4人。无离休人员。

实有车辆编制7辆，在编实有车辆7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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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门  芒市环境保护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情况说明，与上年度各项收入支出的对比和原因分析
2016年全局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共为1854.57万元，其中基本收入支出372.35万元（人员经费为297.33万元、日常公用经费为75.02万元），项目收入支出1482.22万元。2015年全局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共为343.34万元，其中基本收入支出308.70万元（人员经费为213.53万元、日常公用经费为95.17万元），项目收入支出34.64万元。跟去年对比，收入支出增加1511.23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项目支出比去年大幅上升，今年我局实施了二个项目，分别为农村环境整治整县推进试点项目及芒市黑河老坡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共投入资金1482.22万元，较去增加万1511.23元。基本支出也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工资提高，导致人员经费增加，比去年增加83.80万元，日常公用经费比去年平减少20.15万元，主要原因是坚持厉行节约，缩减了工作经费的原故。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情况

芒市环境保护局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数为17.42万元，支出决算数为18.07万元，完成预算的103.73%。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数为0万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数为12.23万元，完成预算的70.2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数为5.84万元，完成预算的33.52%。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为招待费有所增加：是环保执行公务和开展业务活动需要上级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及各相关部门的指导和配合，又由于实施了农村垃圾热解和全市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已使芒市环保工作成为了全省工作的亮点，省内及州内许多同行业部门都来芒市学习，导致了全局接待费用的增加。

2016年芒市环境保护局“三公”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数为18.07万元，比2015年“三公”经费决算数17.44万元增加0.63万元，增长3.48%。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数增加0万元，无增减；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数增加0.96万元，增长16.43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数减少0.33万元，下降2.69%：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 0万元，比上年0万元，无增减；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12.23万元，比上年12.56万元减少0.33万元，下降2.69%。从统计数据看， “三公”经费决算均比去年有所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招待费有所增加的原因是环保执行公务和开展业务活动需要上级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及各相关部门的指导和配合，又由于实施了农村垃圾热解和全市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已使芒市环保工作成为了全省工作的亮点，省内及州内许多同行业部门都来芒市学习，导致了全局接待费用的增加。 

全局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比去年减少0.32万元，原因是2016年部分车辆燃料费和修理费有所下降。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共支出18.0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万元，点0%；公务接待费用为5.84万元，占32.3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12.23万元，占67.69%。具体情况如下：

因公出国（境）费用为0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12.2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5.84万元。主要用于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所需的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2016年，芒市环境保护局开支财政拨公务用车保有量为7辆。

公务接待费支出为5.84万元。其中：国外接待费支出0万元，国内接待费支出5.84万元，主要用于全市环境保护局工作发生的接待支出。共接待41批次、248人次，较去年的招待费4.88万元，有所增加。原因是环保执行公务和开展业务活动需要上级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及各相关部门的指导和配合，又由于实施了农村垃圾热解和全市农村环境整治项目，已使芒市环保工作成为了全省工作的亮点，省内及州内许多同行业部门都来芒市学习，导致了全局接待费用的增加。现将2016年招待费支出明细情况说明如下：

（1）环境监察工作。环境监察是环保工作的重点，业务繁重，专业性强，不时有省、州等业务部门进行业务指导及现场察看，同时市人大、政协、政府及相关部门也会对我局环境监察工作进展及完成情况进行实地查看。一年来接待省厅环境监察工作组及会议组共用招待费约1.1万元，接待州环保局环境监察工作组及会议组0.7万元，接待市人大、政协、政府及相关部门环境监察工作组及会议组0.4万元。

（2）环境污染控制工作。随着国家对污染减排工作力度加大，加之芒市地理位置特殊，省厅对芒市的该项工作特别重视，全州的主要污染减排工作大部分集中在芒市地区。一年来接待省厅环境污染控制工作组及会议组共用招待费0.9万元，接待州环保局环境污染控制工作组及会议组0.3万元，接待市人大、政协、政府及相关部门环境污染控制工作组及会议组0.25万元。

（3）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遮放镇南见村农村综合整治的显著成效，成为了全国、省、州的环境保护工作的亮点，上级业务部门时不时对该工作进行现象察看，并对正进行的其他村镇农村整治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同时全国各地不时有同行对我市的该项工作进行实地取经。一年来接待省厅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组及会议组共用招待费0.8万元，接待其他同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组及会议组1.2万元。

（4）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业务相关共用招待费共用0.19万元。市环保局业务招待费的开支范围本着厉行节约，能省则省的原则，严格按照有关财会制度和规定执行，任何不符合规定的开支均没有列入业务招待费的范围。

                                 芒市环境保护局

                                 2017年8月16日




